附件1

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项目成效评价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治互花米草的决策部署，确保治理成效、规范评价程序，依据《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依据本市《实施方案》开展的互花米草防治项目。
二、评价人员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GoBack]由市绿化市容局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评价小组，开展评价工作。评价小组成员由市级相关部门、市林业总站、市野保研究中心抽调人员及上海市互花米草治理专家库专家共同组成。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三、评价依据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22]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互花米草综合防治技术指南》（办湿字〔2024〕98号）、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互花米草治理技术手册（第一版）》(沪绿容〔2023〕413号)；
2.各项目过程文件。包括实施方案、立项批复、作业设计方案、施工图、项目监测方案等。
四、评价时间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一般应在互花米草防治项目完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开展。
五、评价程序
[bookmark: OLE_LINK9]（一）各责任单位自查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互花米草防治项目完工验收后，各责任单位按照《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项目成效评价规程》对项目开展自查，并将自查结果报送市绿化市容局，申请开展成效评价。
（二）评价小组开展评价
市绿化市容局组织评价小组开展相关工作。
1.材料审查：对各责任单位提交的书面材料予以审查，重点评价互花米草治理过程与实施方案一致性和合理性。
[bookmark: OLE_LINK10]2.现场核查：现场复核互花米草治理施工完成情况，抽查治理单元治理效果。
3.评价会议：在完成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基础上，评价小组经会议讨论形成防治项目治理成效评价意见。
六、评价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3]1.责任单位开展互花米草防治项目成效评价的申请。
[bookmark: OLE_LINK14]2.互花米草防治项目相关文件，包括实施方案、项目立项批复、作业设计方案、施工图、施工记录（台账、工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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